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1 年 8 月 9 日，医用生物防护产品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对归口管理的国

家标准 GB 19082-2009《医用一次性防护服技术要求》向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医

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提出修订申请（京医械检办 函[2021]30 号《医用生物防护

产品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关于报送》<医用一次性防护服>强制性国家标准立项的

函》），并报送相关材料。医疗器械标准管理中心按照国标制修订程序，对申请立

项材料进行公示后，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后，

归口单位将相关材料报送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2022 年 8 月 19 日，国家标准

管理委员会正式下达该强制性国家标准修订计划（国标委函[2022]23 号），计划

编号为 20220870-Q-464，同步下达的外文版项目计划编号为 W20222512，归口单

位作为项目牵头单位。 

2.起草人员及其所在单位 

2021 年初，医用生物防护产品标准化技术归口单位秘书处组织成立标准起

草工作组。2021 年 8 月 12 日起通过北京市医疗器械检验所（现更名为北京市医

疗器械检验研究院）网站、归口单位专家群等渠道发布通知，开始向社会征集标

准起草单位。根据京医械检办 函[2021]32 号文件要求，起草单位应具备相应产

品研发生产能力并取得医疗器械注册证，具备相应标准化研究工作基础，能够对

标准化工作给予充分条件保障。标准起草人应具备中级及以上专业技术职称或相

当技术职务，熟悉国家医疗器械有关政策法规，熟悉国内外标准和国内产业发展

实际，熟悉标准编写规则及标准制修订工作程序等。2021 年 9 月 15 日前，归口

单位共收集到约 20 家企事业单位提交的起草单位申请材料。截至 2022 年 8 月

19 日国标委下达修订计划，归口单位征集到起草单位共计 24 家。按照京医械检

办 函[2021]32 号文件要求，归口单位秘书处对起草单位和起草人申请材料进行

审核后，最终确定了 18 家意向起草单位（除负责牵头的归口单位外），分别是中

纺标检验认证股份有限公司（全国纺织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承担单位）、



中国产业用纺织行业协会、河南省医疗器械检验所、辽宁省医疗器械检验检测院、

四川省药品检验研究院（四川省医疗器械检测中心）、杜邦（中国）研发管理有

限公司、稳健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湖南臻和亦康医疗用品有限公司、河南亚

都实业有限公司、河南驼人贝斯特医疗器械有限公司、威海威高医用材料有限公

司、北京邦维高科特种纺织品有限责任公司、奥美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弓立

（厦门）医疗用品股份有限公司、青岛威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振德医疗用品股

份有限公司、宁波市康家乐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湖北拓盈新材料有限公司（排名

不分先后）。18 家起草单位中包含 4家检验机构（其中 3家为药监系统医疗器械

检验机构）、1个行业协会、12 家防护服生产企业和 1家材料生产企业。 

3.起草过程 

2021 年初归口单位秘书处即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工作组结合国内外相

关标准比对情况、历年监督抽验数据、国家标准复审中提出的问题，尤其是新冠

疫情以来的检测数据和各行业反馈意见，编写了初版标准草案，大致明确了标准

修订方向。该标准草案作为立项阶段材料提交，立项公示期间，归口单位通过邮

件、电话等方式收集到一些对于该阶段标准草案的意见。2022 年 8 月国标委修

订计划正式下达前，归口单位标准起草工作组结合立项阶段收集到的意见，与部

分意向起草单位就标准草案进行了充分讨论。2022 年 10 月，标准草案经过反复

修改，形成工作组讨论稿。2022 年 11 月 30 日，归口单位组织召开标准修订工

作启动会，向各起草单位介绍了标准项目的来源、周期、工作进度安排等内容，

同时对现阶段标准讨论稿进行了讲解。启动会后，归口单位收集了各起草单位对

现阶段工作组讨论稿的意见，整理汇总后结合意见建议向各起草单位下发了第一

版标准验证方案。2023 年 2 月 16 日，归口单位组织召开标准讨论会，会议期间

各起草单位对标准草案工作组讨论稿进行了逐条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后对草案内

容进行同步修改。会后经过编辑性修改，2023年 2月 17日形成社会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2 月 27 日，归口单位向各起草单位下发第二版标准验证方案。 

二、编制原则、强制性国家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 

2003 年非典疫情暴发后，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组织制定医用一次性

防护服国家标准，标准编号为 GB 19082-2003。医用生物防护产品标准化技术归

口单位经过第一次修订，第二版 GB 19082-2009 于 2009 年 5 月 6 日发布，2010



年 3 月 1 日实施。此次为第二次修订，在参考国内外标准基础上，结合 2009 版

实施多年反馈情况、近几年监督抽验数据、产业发展现状以及新冠疫情期间大量

使用过程中发现的问题，根据《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要求进行针对性修订。

国内外标准方面，主要参考 GB 24539-2021《防护服装 化学防护服通用技术要

求》、EN 14325-2018《化学防护服-化学防护服材料、接缝、连接和装配的试验

方法和性能分类》、美国 NFPA 1999-2018《紧急医疗操作下防护服和套装的标准》、

日本 JIS T 8122-2015《生物危险物质防护服》、EN 14126-2003《防护服-传染

物防护服的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以及正在制定过程中的基于 EN 14126-2003

的国际标准 ISO 22615《防护服-传染物防护服的性能要求和测试方法》委员会

草案（CD 稿）。 

本次修订产生的技术内容调整可概况为几个方面：①增加材料物理性能指标

设置；②增加阻传染因子穿透性能要求；③强调性能分级，标准仅做最低要求；

④适当提高舒适性指标要求；⑤对引用的方法标准进行更新调整，测试方法更

加明确。修订后技术要求结构分别是①基本要求、尺寸；②材料物理性能（撕破

强力、断裂强力、抗刺穿性能、接缝强度、耐磨损性能、耐屈挠破坏性能）；③

材料液体阻隔功能（抗渗水性、表面抗湿、抗合成血液穿透性）；④材料阻传染

因子穿透性能（抗噬菌体穿透性、颗粒过滤效率）；⑤舒适性指标（透湿率）；⑥

其它性能（易燃性、抗静电性、生物相容性、微生物指标、环氧乙烷残留量），

其中耐磨损性能、耐屈挠破坏性能、易燃性和环氧乙烷残留量要求，为若适用条

款。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及理由如下： 

1.增加“引言”要素。根据 GB/T 1.1-2020 的要求，在引言中说明编制本标

准文件的原因、目的，以及与文件内容相关的提示性说明等内容。 

2.根据强制性标准全文强制的要求，删除结构及号型规格要求（图示、尺寸

等内容），对防护服材料和结构设计提出基本要求，具体见标准草案 4.1。当前，

国内医用一次性防护服医疗器械注册证约 100 多张，生产企业普遍具备丰富的研

发设计经验，标准中无需对结构设计、号型规格做出过多限定，2009 版中也为

推荐性条款。修订后，4.1 基本要求保留 2009 版中对于防护服外观、拉链、收

口等方面的要求，并精简语言描述，使其能通过外观检查、实际穿着等方式逐条



进行检测评价。 

3.增加尺寸要求。尺寸方面不涉及具体指标，但明确身长、袖长、胸围、袖

口和脚口，应符合制造商声称的尺寸和允差要求。防护服生产企业可根据市场需

求，研发设计不同号型规格的产品，检验机构对重点部位进行测量，应与制造商

声称的尺寸一致。 

4.材料物理性能设置及分级列表主要参考GB 24539-2021和 EN 14325-2018。

此次修订删除断裂伸长率（2009 版推荐性条款），保留断裂强力，增加撕破强力、

抗刺穿性能和接缝强度。各项物理强度要求分为 6 级，标准规定应至少满足 1

级的要求。国内外标准中断裂强力的要求为 1 级应>30N，考虑到 2009 版中规定

断裂强力应不小于 45 N，分级列表中将断裂强力 1级要求修改为>45 N。增加物

理指标的原因主要是考虑到医用一次性防护服在患者诊治、传染病防控工作中的

大量应用，穿着时间的延长、不同的工作场景等因素均对材料物理强度提出了考

验。此外，由于防护服产品为一次性使用，虽然增加耐磨损性能和耐屈挠破坏性

能要求，但为若适用条款，规定只对声称具备该性能的防护服产品进行测试，并

能满足制造商规定。制造商可根据用户需求，研发设计防护服产品时对耐磨损和

耐屈挠破坏性能进行评价。检测方法方面，针对 2009 版标准实施过程中检验时

经常遇到的问题，此次修订在充分听取各方意见和试验验证基础上引用了更为合

理的方法标准，明确了取样量、取样部位和结果判定方法。 

5.材料液体阻隔功能。该部分分为抗渗水性、表面抗湿和抗合成血液穿透性，

均为2009版中要求。抗渗水性要求与检测方法中引用的方法标准相关，采用GB/T 

4744-2013 中的分级列表，规定应不低于 1 级的要求。根据历年监督抽验数据，

大部分企业能满足该项指标要求。表面抗湿要求与 2009 版要求相同，检测方法

引用现行有效的方法标准。抗合成血液穿透性要求与 2009 版相同，但检测方法

规定裁取的样品应包含接缝部位。 

6.材料阻传染因子穿透性能。EN 14126-2003 和 ISO 22615 CD 稿中均规定

阻传染因子穿透性能包括抗噬菌体穿透性、阻干态微生物穿透、阻湿态微生物穿

透和阻微生物气溶胶穿透性能，制造商可根据产品性质和使用场景的不同选择符

合其中一种或几种性能要求。根据归口单位前期研究结果，抗合成血液穿透性、

抗噬菌体穿透性测试比阻湿态微生物穿透测试更加严格，抗合成血液穿透性为 2



级的防护服材料即能达到阻湿态微生物穿透测试的最高屏障指数。而满足 2009

版标准要求的防护服材料颗粒过滤应大于 70%，在阻干态微生物测试中也基本未

检测到微生物穿透。研究结果表明，阻干态微生物穿透、阻湿态微生物穿透和阻

微生物气溶胶穿透评价方法不能很好地区分不同防护服产品的阻传染因子穿透

能力，因此根据现有医用一次性防护服产品特性，本次修订继续保留 2009 版中

对于颗粒过滤效率的要求，并增加抗噬菌体穿透性能要求（用模式病毒评价防护

服材料对于传染性病原体的阻隔水平），规定应至少符合 1级的最低要求。 

7.舒适性要求。防护服舒适性的评价指标包括透湿率、湿阻、透气性能等。

舒适性是一个相对主观的因素，并不仅由防护服材料决定，还与穿戴者的附加衣

物、工作量、精神状况、环境温湿度等条件相关。新冠疫情期间，尤其是夏季穿

着防护服进行疫情防控工作时，穿戴者的主观反馈表明现有防护服产品在舒适性

方面还存在提升空间。然而，舒适性与防护效果通常是相互矛盾的，防护产品应

首先保证防护效果，其次才是舒适性。本次修订将透湿率指标由2009版的2500g/

（m2﹒d）提高到 3500 g/（m2﹒d），主要基于以下原因：①透湿率、透气性和湿

阻可以用于从不同维度评价防护服的舒适性。目前，防护服缺乏湿阻和透气性检

测数据，不同实验室间测试结果差异较大，无可靠测试方法。因此本次修订仍然

只保留透湿率作为舒适性要求。②透湿率与舒适性没有直接的相关性，透湿率越

高不代表舒适性就越好。根据监督抽验数据，在保证大部分产品均能满足的前提

下，对透湿率指标的最低要求进行适度提高，用于约束提示防护服产品在研发设

计时在保证防护效果的同时也应关注产品舒适性。 

8.其它性能要求。①易燃性。将 2009 版中的“阻燃性能”修改为“易燃性”，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的功能是阻隔病原微生物，不是阻燃服，易燃性要求更加合理。

2009 版中该项要求为推荐性，本次修订调整为若适用条款，易燃性检测方法参

考引用 EN 14325-2018。②抗静电性。防护服在使用过程中产生的静电荷容易吸

附环境中颗粒，增加穿戴者暴露风险，并且在存在可燃性气体、酒精消毒等应用

场景时存在安全隐患，因此本次修订继续保留防护服抗静电性要求，指标与 2009

版相同，同时删除了作为推荐性条款的静电衰减性能要求。③生物相容性。将皮

肤刺激性要求，修改为生物相容性要求，对防护服产品按照我国关于医疗器械生

物相容性的相关规定进行评价。④微生物指标。修改了微生物限度的要求，规定



非灭菌防护服微生物总数应≤200 cfu/g，不再要求检测致病菌，微生物数目检

测方法参考药典中的薄膜过滤法。根据标准多年实施情况，非灭菌防护服检测出

的微生物总数含量较低，通常<100 cfu，极少出现致病菌被检出的状况。本次修

订将微生物总数要求减少至 200 cfu/g，生产企业可通过改善生产环境清洁度，

进一步实现控制微生物总数和减少携带致病菌的目的。 

三、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的关系，配套推荐性标

准的制定情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要求，开展

标准修订，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强制性标准不冲突。标准中的检测方法

均引用现行有效的方法标准，无配套推荐性标准。 

四、与国际标准化组织、其他国家或者地区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比

对分析 

医用一次性防护服为生物防护服，目前尚无该类产品国际标准发布。与欧盟

EN 14126，美国 NFPA 1999 和日本 JIS T 8122 的标准比对分析表见附录。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处理意见及其依据 

无重大分歧。 

六、对强制性国家标准自发布日期至实施日期之间的过渡期的建议及

理由 

根据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要求，医疗器械强制性国家标准发布日期至实施日

期之间的过渡期一般应为 36 个月。 

七、与实施强制性国家标准有关的政策措施，包括实施监督管理部门

以及对违反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依据等 

GB 19082 的实施监督管理部门为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违反强制性国家标

准行为进行处理的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依据如下： 

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生产、销售、进口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不符合强制性标准，或者

企业生产的产品、提供的服务不符合其公开标准的技术要求的，依法承担民事责

任。 

第三十七条 生产、销售、进口产品或者提供服务不符合强制性标准的，依

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口商品检验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查处，记入信用记录，

并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予以公示;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八条 企业未依照本法规定公开其执行的标准的，由标准化行政主管

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在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公示。 

第三十九条 国务院有关行政主管部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标准

化行政主管部门制定的标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

定的，应当及时改正;拒不改正的，由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公告废止相关

标准;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处分。 社会团体、企业制

定的标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的，由标准化行

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逾期不改正的，由省级以上人民政府标准化行政主管

部门废止相关标准，并在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上公示。 违反本法第二十二条

第二款规定，利用标准实施排除、限制市场竞争行为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反垄断法》等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理。 

第四十一条 国务院标准化行政主管部门未依照本法第十条第二款规定对制

定强制性国家标准的项目予以立项，制定的标准不符合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一款、

第二十二条第一款规定，或者未依照本法规定对标准进行编号、复审或者予以备

案的，应当及时改正;对负有责任的领导人员和直接责任人员可以依法给予处分。 

2、行政法规。《医疗器械监督管理条例》 第七章 法律责任 

第八十六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改正，没

收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医疗器械；违法生产经营使用的医疗器械货值金额不足 1

万元的，并处 2万元以上 5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 1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

额 5 倍以上 20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产停业，直至由原发证部门吊

销医疗器械注册证、医疗器械生产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对违法单位的

法定代表人、主要负责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没收违法行为



发生期间自本单位所获收入，并处所获收入 30%以上 3倍以下罚款，10 年内禁止

其从事医疗器械生产经营活动：（一）生产、经营、使用不符合强制性标准或者

不符合经注册或者备案的产品技术要求的医疗器械；（二）未按照经注册或者备

案的产品技术要求组织生产，或者未依照本条例规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并保持有

效运行，影响产品安全、有效；（三）经营、使用无合格证明文件、过期、失效、

淘汰的医疗器械，或者使用未依法注册的医疗器械；（四）在负责药品监督管理

的部门责令召回后仍拒不召回，或者在负责药品监督管理的部门责令停止或者暂

停生产、进口、经营后，仍拒不停止生产、进口、经营医疗器械；（五）委托不

具备本条例规定条件的企业生产医疗器械，或者未对受托生产企业的生产行为进

行管理；（六）进口过期、失效、淘汰等已使用过的医疗器械。 

八、是否需要对外通报的建议及理由 

按照《强制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执行。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十一、强制性国家标准所涉及的产品、过程或者服务目录 

根据 2022 年 8 月份统计数据，全国共有医用一次性防护服医疗器械注册证

682 张。生产企业个数略少于注册证数量。 

十二、其他应当予以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起草单位：XX。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XX。



附录 

表 1 国内外标准比对分析表-物理性能 

国家 标准号 断裂强力 耐磨损性能 抗刺穿性 撕破强力 接缝强度 耐屈挠破坏性能 

中国 
GB 19082 

（2023 社会征

求意见稿） 
＞45 N（1 级） 

若适用应符合制造

商声称 
＞5 N（1 级） ＞10 N（1 级） ＞30 N（1 级） 

若适用应符合制造商

声称 

美国 

NFPA 
1999-2018 
（一次性使

用） 

无要求 无要求 ≥12 N  无要求 ≥50 N 无要求 

NFPA 
1999-2018 

（重复使用）

≥225.5 N 无要求 ≥25 N  材料≥36 N ≥225.5 N 无要求 

欧盟 
 

EN 
14126-2003 

本标准无要求，取决

于 type 3/4/5/6/型要求

（测试分级方法见EN 
14325） 

本标准无要求，取决

于 type 3/4/5/6/型要

求（测试分级方法见

EN 14325） 

本标准无要求，取决

于 type 3/4/5/6/型要

求（测试分级方法见

EN 14325） 

本标准无要求，取决

于 type 3/4/5/6/型要

求（测试分级方法见

EN 14325） 

本标准无要求，取决于

type 3/4/5/6/型要求（测

试 分 级 方 法 见 EN 
14325） 

本标准无要求，取决

于 type 3/4/5/6/型要

求（测试分级方法见

EN 14325） 

日本 
JIS T 

8122-2015 

无明确指标要求，但

有相应测试方法标

准，需满足双方协议

的要求 

无明确指标要求，但

有相应测试方法标

准，需满足双方协议

的要求 

无明确指标要求，但

有相应测试方法标

准，需满足双方协议

的要求 

无明确指标要求，但

有相应测试方法标

准，需满足双方协议

的要求 

无明确指标要求，但有

相应测试方法标准，需

满足双方协议的要求 

无明确指标要求，但

有相应测试方法标

准，需满足双方协议

的要求 



表 2 国内外标准比对分析表-阻隔性能 

国

家 
标准号 

液体阻隔性能 阻传染性物质穿透性能 

抗渗水性 表面抗湿 
抗合成血 

穿透 
抗噬菌体 

穿透 
阻干态 
微生物 

阻湿态 
微生物 

阻微生物气溶

胶 
颗粒过滤 

效率 

中

国 

GB 19082 
（2023 征求意

见稿） 

关键部位静水压

不低于 1 级（4 kPa
≤P＜13 kPa） 

外侧沾水不低

于 3 级(具有抗

沾湿性能) 

不低于 2 级

（1.75 kPa 压

力无穿透），

共 6 级（最高

20 kPa） 

不低于 1 级（0 
kPa 压力无穿

透），共 6 级（最

高 20 kPa）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关键部位及

接缝处对非

油性颗粒物

应 不 小 于

70% 

美

国 

NFPA 
1999-2018 

（ 一 次 性 使

用） 

整装测试 
按照ASTM F1359
进行模特喷淋实

验，无液体穿透 

无要求 无要求 

材料无要求，接

缝处 13.8 kPa
压力下无噬菌

体穿透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NFPA 
1999-2018 

（重复使用）

整装测试 
按照ASTM F1359
进行模特喷淋实

验，无液体穿透。

材料采用 AATCC 
42 方法，要求吸

水率≤30% 

 无要求 
材料及接缝处

13.8 kPa 压力下

无噬菌体穿透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欧

盟 
 

EN 
14126-2003 

无要求 无要求 

无指标要求，

但结果用于噬

菌体穿透实验

的压力筛选 

1 级 0kPa 
2 级 1.75kPa 
3 级 3.5kPa 
4 级 7kPa 
5 级 14kPa 
6 级 20kPa 

微生物颗粒穿透 
1 级 2< logcfu≤3 
2 级 1< logcfu≤2 
3 级 logcfu≤1 
（ISO 22612） 

1 级 t≤15 min 
2 级 15<t≤30 min
3 级 30<t≤15 min
4 级 45<t≤60 min
5 级 60<t≤75 min
6 级 t>75 min 

1 级 1< log≤3 
2 级 3< log≤5 
3 级 log>5 

 

本标准无要

求，type 5 型

防护服要求

整装测试颗

粒向内泄漏

率 

日

本 
JIS T 

8122-2015 

渗透指数(Ip) 
1 级 30<Ip<50 
2 级 20<Ip<30 
3 级 10<Ip<20 
4 级 2<Ip<10 
5 级 1<Ip<2 
6 级 Ip<1 
根据防护服类型

进行整装耐喷洒、

喷射、喷雾渗透测

试 

无要求 

1 级 0kPa 
2 级 1.75kPa 
3 级 3.5kPa 
4 级 7kPa 
5 级 14kPa 
6 级 20kPa 

1 级 0kPa 
2 级 1.75kPa 
3 级 3.5kPa 
4 级 7kPa 
5 级 14kPa 
6 级 20kPa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分为气密服、

正压服和密

闭服（液体防

护、喷洒防

护、浮游固体

粉尘防护和

气雾防护），

浮游固体粉

尘防护服测

试颗粒向内

泄漏率 

 

  



表 3 国内外标准比对分析表-其它性能 

国家 标准号 舒适性 生物相容性 微生物指标 抗静电 易燃性 

中国 
GB 19082 

（2023 征求意

见稿） 
透湿率≥3500 g/(m2.d) 

应无生物相容性危

害 

灭菌防护服应无

菌；非灭菌防护服

微生物总数≤200 
cfu/g 

带电量≤0.6 µC/件 

不具备易燃性的防护

服，测试过程中材料不

应出现焼融滴落，离开

火焰后燃烧时间≤5 s 

美国 

NFPA 
1999-2018 

（ 一 次 性 使

用） 

 
透湿率≥650 g/(m2.d)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火焰蔓延时间≥3.5s 

NFPA 
1999-2018 

（重复使用） 

总热量损失≥450 W/m2，

湿阻≤30Pa﹒m2/W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火焰蔓延时间≥3.5s 

欧盟 
EN 

14126-2003 

该标准无要求，在各型化

学防护服及 EN 14325 中

也无要求 

该标准无要求，在

各型化学防护服及

EN 14325 中也无要

求 

该标准无要求，在

各型化学防护服及

EN 14325 中也无要

求 

该标准无要求，在

各型化学防护服及

EN 14325 中也无要

求 

该标准无要求，防护服

材料应按照 EN14325
测试，分为易燃性和阻

燃性。阻燃性分为 3 级。 

日本 
JIS 

T8122-2015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无要求 

 


